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會議報告單 

會議名稱:    █ 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  □主管會議 

時間：111年 9月 1日下午 4時 30分            

地點：本校三樓會議室 

報告單位： 人事室 張家胤主任 

一、111學年教師異動請參閱 

續聘代理教師：歷史科唐瑞霞；英語科萬添金；國文科洪君妤、張藝瀚； 

              表藝科卓育辰。 

初聘代理教師：體育科陳福登。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特教班張芳瑜 

二、本學年配合教育局辦理本校教師人事系統資料校對鎖定作業，清查人事室現有 

  保存資料有缺漏，已發放補件通知單，再請老師協助提供資料。 

三、奉校長指示，開學典禮及結業典禮為學校重要集會，本校教師皆應出席， 

    並於典禮開始時至活動中心完成簽到，因故未能到教師應辦理請假程序。 

四、已發下111學年度教師聘書，請於應聘書簽名後連同存根一週內交還人事室完 

    成接聘。 

五、【正式教師】111學年度教評會及教師成績考核會委員選舉，請本校正式教師

於明日(9/2)下午17時前至本校新線上差勤系統進行投票（每人每票最多圈選5

人），逾時不候。（投票路徑：差勤系統右上角「投票系統」＞投票） 

    投票為不記名投票，投票中不顯示投票結果，設定具選舉權之帳號始能參與投票 

六、為配合教育局編列預算，本校公教人員如於明(112)年度有申請退休意願者，

請於9月8日(四)前向人事室提出登記。 

七、【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111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9月23日(五)

前至人事室申請。（高中以上須檢附繳費單據，轉帳或信用卡繳費者應併附原

繳費通知單；補助對象於本校第1次申請須繳驗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 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包括離婚、分居者），其子女教育補助費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2) 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溯前推算6個月之每月工作平均所得超

過勞工基本工資者者，以有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八、【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111年度健康檢查補助請於11月底前檢附繳費收據正

本，向人事單位提出申請。 



(1)40歲以上(指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滿40歲者:出生日70.12.31以前)編制內之教職員，每二

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4,500元並給予公假一天（課務自理）。 

(2)檢查地點限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限於醫院及教學醫院）、經財

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

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之。(上開醫療醫構名單，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常用表單/

健檢補助申請項下查詢) 

九、111年度文康活動請教職員自行組隊，參加人數5人以上，每人補助新臺幣1,000

元，請於活動前填具申請表、參加人員名冊、經費概算表提出申請，活動結束

後檢附活動簽到名冊、收據或發票(本校統一編號：56503406；收據或發票如

無品名數量請附消費明細或主辦人加註簽名)及全員活動照片2張，送人事室核

銷，並於11月底前辦理完竣(表件置本校人事室網頁常用表單項下)。【編制內

代理教師可核支】(為避免疑義請勿以購買餐券方式前往聚餐) 

十、教師如欲申請進修，請於報考前向人事室提出申請，並於註冊前提出錄取證明

由學校以正式公文書同意，始得前往進修。(未經學校同意前往進修不得依教

師待遇條例辦理改敘)；已奉准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請檢附進修課表送人事

室辦妥公假事宜。 

 

十一、其他相關宣導 

  ◎差勤宣導 

  本校教職員工如於應出勤時間離開校園，請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 

  假單送出後請主動提醒職務代理人簽核假單。 

  假單於校長批核前均可自行取消假單。 

    公假單請敘明公假事由，不能只寫研習；並請檢附批核後公文或於事由備註公  

    文及文號備查。 

 

◎上班飲酒及下班酒後駕車罰則宣導 

於上班或午休時間飲酒、下班酒後滋事及酒後駕車遭取締者依「臺中市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飲酒及酒後駕車懲處要點」辦理。 

 

 

 



◎違法兼職宣導 

正式教師及代理教師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不得在校外從事

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若查察屬實者將依「教師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考核辦法」及「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議

處。 

◎違法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宣導 

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

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

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2項)公務員非

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公務員利用權力、

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其他法令有

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第3項)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

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

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

業務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

在此限。 

 


